
 — 1 — 

 
 

 
 
 
 
 
 
 
 

温政办〔2018〕138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温州市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 

行动方案（2018-2022 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温州市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行动方案（2018-2022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 018年 1 2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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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行动方案
（2018-2022 年） 

    

为高水平推进温州国土绿化美化，进一步优化提升城乡森林

生态环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大花园建设，特制定本行动

方案。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

“五年绿化平原水乡，十年建成森林浙江”和市委市政府全面推进

“美丽温州”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打造生态环境优美总目

标，坚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城乡融合、全域推进，高质量、

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

林公园（以下简称“一区两园”）建设，不断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备、效益显

著的国土绿化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大花园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生态支撑。到 2022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1%以上，

森林单位蓄积量稳步提升，平原林木覆盖率稳定在 20%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一村万树”三年行动。紧扣时代主题，结合乡

村振兴、大花园建设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力开展赠苗造林、

“四旁”（路旁、沟旁、渠旁、宅旁）植树、庭院绿化、补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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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化基地建设，加快发展珍贵树种、乡土树种、彩色树种，持

续推进乡村绿化美化，稳步提高村庄绿化覆盖率，不断优化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林业特色产业，弘扬森林生态文化，不

断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推动形成“一户一景、一村一品、一

线一韵、一树一业”的乡村绿化美化和林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到

2022 年，每个乡镇建成至少 1 个“一村万树”示范村，全市建成

示范村 120 个以上、推进村 1800 个以上。 

（二）实施珍贵树种基地营造行动。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新

植 1 亿株珍贵树”行动部署，以增加珍贵木材战略储备为目标，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大力发展木材质量好、市场价值高、培育

前途大的珍贵乡土树种和大径级木材，建设一批珍贵树种发展示

范林、示范村和示范单位；按照规模发展与分散培育相结合、人

工造林与补植改造相结合的方式，突出抓好珍贵彩色树种成片规

模造林，大力开展以目标树经营为主的珍贵彩色树种培育，扎实

推进大径材培育示范基地建设，推进“藏富于地、蓄宝于山”。到

2022 年，建设珍贵树种和大径材培育示范基地 15 万亩。 

（三）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以提高森林质量和景观

水平为目标，按照“区域集中、连片推进”的思路，以通道沿线、

江河两侧、城镇周边等山体区域为重点，以珍贵彩色森林建设为

主要内容，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高标准打造沿江、

沿河美丽走廊。着力发挥林木种苗基础保障作用，强化种质资源

收集保护和品种创新，加强良种基地、保障性苗圃和试验示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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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加快优质高效种苗繁育，确保优质种苗的生产供应，不断

提高良种覆盖率，为国土绿化美化提供更多优质种苗。加大松材

线虫病除治力度，大力发展珍贵树、阔叶彩色树，有效降低松林

比重，合理配置林分结构，切实维护森林生态安全。到 2022 年，

新增珍贵彩色森林 60 万亩以上。 

（四）实施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行动。坚持城乡统筹、全域推

进，巩固温州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果，以苍南县、平阳县、泰

顺县、乐清市、文成县等五地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先行，加快“四

边三化”和平原绿化，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整体提升

县市绿化面貌，推动城市森林结构更加优化、布局更加合理、功

能更加全面，为大花园建设打造完善的绿色生态基础，更好融入

“长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力争到 2022 年，全市 1/3 以上的县

（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五）实施“一区两园”建设行动。加快推进全市森林公园

和湿地公园建设，高标准提升现有 5 个国家森林公园、14 个省

级以上森林公园、9 个省级以上湿地公园，打造绿色生态核心区

块，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使之成为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和谐共生的新样板。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项目，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恢复，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

保护行动，有效保护湿地资源，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不断

健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管理体系，提升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建

设水平，到 2022 年，各县（市、区）实现省级湿地公园或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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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全覆盖。 

（六）实施“一亩山万元钱”兴林富民行动。立足生态化经

营，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和林地空间，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提高林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挥温州特色优势资源，

大力推广“一亩山万元钱”富民模式，抓好典型示范，辐射带动，

重点培育集约经营型、品种改良型、林间种养型、反季创新型、

产业融合型等五大模式，着力提高林业综合效益，促进山区农民

实现致富奔小康。加强推广队伍、技术服务、科技示范网络建设，

构建完善的科技富民推广体系。到 2022 年，全市发展“一亩山万

元钱”兴林富民示范基地 39.8 万亩以上。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实施高水平推进

国土绿化美化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实施，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各县（市、区）政府作为高水平推进

国土绿化美化行动的责任主体，要制定具体方案，创新工作举措，

分解落实责任。各级绿湿委要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发挥作用。各

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谋划，加强规划引领、技术指导和管理服

务。 

（二）加大支持力度。各地要制定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统

筹整合项目资金，加大对公益性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加快推

进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为契机，创新林业金融产品和投融资方

式。积极组建或引入国有（国有控股）担保公司，引导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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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林业大户等市场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加快构建

政府引导、各方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三）加强督促检查。各地要建立完善的目标体系、政策体

系、评价体系、考核体系，健全督查制度，围绕重点工作、重大

项目，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督查检查，建立通报制度，掌握工作动

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确保取得实效。 

（四）广泛宣传发动。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宣传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共识。组织和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行动，吸引各类主体、人才、资金等

要素投入，探索全民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营造高水平推进国土

绿化美化的良好氛围。 

 

附件：温州市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任务分解表（2018-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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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高水平推进国土绿化美化任务分解表
（2018-2022 年） 

单位：个、万亩 

区域 

“一村万树”三

年行动 

珍贵树种基地营造行动珍贵

树种和大径材培育示范基地 

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行动

新增珍贵彩

色森林 

“一亩山万元

钱”兴林富民行

动示范基地 示范村 推进村 小计 
成片 

造林 

补植 

改造 

温州市 120 1800 15 5.5 9.5 60 39.831 

鹿城区 3 47 - - - 0.80 0.69 

龙湾区 2 32 - - - 0.04 0.069 

瓯海区 6 84 0.45 0.15 0.30 1.00 1.51 

洞头区 2 32 0.13 0.03 0.10 0.80 0.303 

乐清市 20 303 1.10 0.23 0.87 4.92 5.69 

瑞安市 20 303 0.90 0.22 0.68 4.80 5.34 

永嘉县 20 301 2.96 1.16 1.80 15.60 5.47 

文成县 9 128 3.32 1.32 2.00 11.40 5.04 

平阳县 13 199 1.25 0.35 0.90 4.40 5.28 

泰顺县 7 99 3.75 1.40 2.35 11.60 5.36 

苍南县 17 258 1.14 0.64 0.50 4.64 5.01 

温州经

开区 
1 14 - - - -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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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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